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1 

料   號 16.TG.0002.LO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GAMMA SEAL FOR 370 TYPE 

中文品名 370 型導輪軸承油封 

詳細規格 1.廠牌：SOG 

2.型號：660023N 

3.尺寸：內徑 65±0.3mm×外徑 87±0.2mm×厚度 7.5±0.1mm 

 
               本圖僅供參考 

驗收方式 

１、外觀檢查：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規格是否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（２）目視檢查數量：全數檢查。 

（３）允收標準： 

A、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契約規定。 

B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僅就不合格數量退回改正，

俟不合格財物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四廠 申請人 高昭賢 
聯絡

電話 

02-27828660 

#8360 

 


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 
料   號 50.BA.B040.WC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NEEDLE ROLLER BEARING 

中文品名 滾針軸承 

詳細規格 

廠牌:KNORR-BREMSE，型號：J80199/002或廠牌:WESTINGHOUSE，型號：

J80199/002或廠牌:光和，型號:2.5R/23.8-3S。 

 

驗收方式 

（一）驗收時： 

１、外觀檢查： 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廠牌、型號、規格是否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（２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廠牌、型號、規格須符合契

約規定。 

２、測試：機關依下列規定執行測試，測試時程不列入履約期限。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35件。      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 301 型電聯車空氣壓縮機進行安裝

比對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應能正常安裝（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

件），且無肇因於廠商所交財物之功能異常等情事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： 

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不合格數量達 1件以上，則該項所交財

物全數退回改正，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，複驗時抽樣數量為原抽樣

數量 2倍，複驗結果仍有不合格情形時，抽樣數量為前次抽樣數量

2倍。複驗抽樣上限數量以採購數量為限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一廠 申請人 邵恒仙 聯絡電話 02-28930105#3210 

 


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 

料   號 50.BA.E018.WC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STAINLESS STEEL BALL, DIA.12mm 

中文品名 不鏽鋼滾珠 

詳細規格 

廠牌:KNORR-BREMSE，型號:77038096或廠牌:WESTINGHOUSE，型

號:77038096 或廠牌:光和，型號:12B-3K。 

 

驗收方式 

（一）驗收時： 

１、外觀檢查： 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廠牌、型號、規格是否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（２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廠牌、型號、規格須符合契

約規定。 

２、測試：機關依下列規定執行測試，測試時程不列入履約期限。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1件。      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 301 型電聯車空氣壓縮機進行安裝

比對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應能正常安裝（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

件），且無肇因於廠商所交財物之功能異常等情事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： 

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不合格數量達 1件以上，則該項所交財

物全數退回改正，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，複驗時抽樣數量為原抽樣

數量 2倍，複驗結果仍有不合格情形時，抽樣數量為前次抽樣數量

2倍。複驗抽樣上限數量以採購數量為限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一廠 申請人 邵恒仙 聯絡電話 02-28930105#3210 

 


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 

 

料   號 53.VE.0005.LO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BEARING OF EVAPORATOR BLOWER 

中文品名 軸承(送風扇用) 

詳細規格 1.廠牌：NSK 

2.型號：6205ZZCM NS7S5 或 型號：6205ZZCM & **NS7SX 

3.包裝方式：使用塑膠膜(袋)包覆，外部以紙盒包裝，且軸承內含防

銹用油。 

 
※圖示僅供參考 

驗收方式 

驗收時: 

１、外觀檢查：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廠牌、型號是否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（２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廠牌、型號須符合契約規

定。 

２、測試：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1件。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371型電聯車送風扇上，進行安裝

比對，並於於風機測試檯進行運轉測試，連續測試時間至少30分鐘。 

（３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應能正常安裝於371型電聯車送風扇上(無

需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件)且無干涉現象，並能順利進行運轉測

試，運轉測試過程中，振動值需≦2.5mm/s，且不可有異音產生，連

續運轉30分鐘後，風機溫升≦25℃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三廠 申請人 李昇原 聯絡電話 02-22815136#3230 

 


